
嶺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研究生申請學術表現認定 

審查注意事項 991020 

◎申請時繳交本申請表外，請同時附上： 

一、 研究(著作)類 

     研討會相關資料、發表證明以及所發表的論文影本一份。 

 

二、 創作(展演)類 

展出時的相關作品、邀請函(或相關證明)、展出感謝狀(有些單

位會頒發)以及展出時的情況(如拍攝展覽會場)。 

 

三、 競賽類 

     得獎作品、獎狀。 

 

四、產學合作類 

    合約書以及相關資料。 

 

五、出席研討會 

    研討會相關資訊以及會場的情況(如與展場旗幟合照)。 

 

“申請人簽章”及“申請人認定分數”處請務必簽名填寫。 

※ 提出時請附申請表及佐證資料。審查完畢後所上會影印申請表結

果給研究生留存。 

※ 相關成果需繳交電子檔一份。可燒錄在同一張光碟裡，但請分類

註明清楚。 


